
第二十四章  会计核算 

静态会

计要素 

资产 定义 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

益。 

分类 流动资产：包括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应收账款和存货等。 

非流动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等。 

负债 定义 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现时义务，履行该义务预期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

业。 

分类 流动负债：短期借款、应付票据、应付账款、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其他

应付款等。 

非流动负债：括长期借款、长期应付款等。 

所有者权益 资本（即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等 

 

动态会计要素 收入 在日常活动中发生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

济利益的总流入 

费用 日常活动中发生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减少的、与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无关的经

济利益的总流出 

利润 分为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和净利润 

 

计量 原则 历史成本（实际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公允价值 

会计科目 分类 按归属会计要素：资产类、负债类、所有者权益类、成本类和损益类五大类 

按信息详细程度及其统驭关系：总分类科目和明细分类科目（平行登记） 

设置原则 合法性、相关性、实用性 

会计等式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是最通用和最一般的形式 

收入-费用=利润，收入和费用配比，其差额就是企业的经营成果 

 

记账方法 复式记账法 特点 ①以会计的基本等式“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为依据。②记

录完整；③便于查账 

分类 ①借贷记账法（我国企业），会计科目左方称为借方，右方称为

贷方；②收付记账法；③增减记账法 

记账规则 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 

账户结构 资产类账户：借方表示增加，贷方表示减少，期初、期末余额

一般在借方； 

权益类账户：贷方表示增加，借方表示减少，期初、期末余额

一般在贷方 

试算平衡 发生额：全部会计科目本期借方发生额合计=全部会计科目本期

贷方发生额合计 

余额试算：全部会计科目的借方期初余额合计=全部会计科目的

贷方期初余额合计 

 

会计凭证 原始凭证 按来源 自制原始凭证 如收料单、领料单、产品入库单等 

外来原始凭证 如从供货单位取得的发货票 

格式 通用凭证 如全国通用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等 

专用凭证 如折旧计算表和差旅费报销单等 

记账凭证 种类 收款凭证、付款凭证、转账凭证 

传递 装订成册、加贴封条、在会计机构保管一年、出纳人员不得监管会计档案 

 

会计账簿 分类 按用途 序时账簿（又称日记账）、分类账簿、备查账簿（简称备查簿） 



按账页格式 两栏式、三栏式、多栏式和数量金额式 4 种 

按外型特征 订本账 总分类账、库存现金日记账和银行存款日记账 

活页账 各种明细分类账 

卡片账 固定资产明细账 

会计账户 库存现金日记账 三栏式和多栏式两种，须使用订本账。逐日库存现金

余额，与实存数核对 

银行存款日记账 格式及记账方法同库存现金日记账，但要每个银行账

户设置一本日记账 

对账 应当做到账证相符、账账相符、账实相符 

 

 错账更正 划线更正法 （又称红线更正法）当账簿有误，而记录凭证没有错误时①错误

的数字：全部划红线更正②文字错误：可只划去错误的部分 

补充登记法 当记账凭证的金额小于应记金额，按少记的金额用蓝字编制完全

相同的记账凭证，以补充少记的金额，并据以记账 

红字更正法 当记账凭证的金额大于应记金额，按多记的金额用红字编制完全

相同的记账凭证，以冲销多记的金额，并据以记账 

会计科目无误时，更正时应用红字填写一张与原记账凭证完全形

同的记账凭证，以示注销，再用蓝字填写一张正确的。 

更换 ①新会计年度建账时更换②总账、日记账和多数明细账应每年更换一次③固定资

产明细账不必每年更换④备查账簿可以连续使用 

保管 财务会计部门只能保管 1年，期满后编册移交档案部门保管 

财产清查 库存现金用实地盘点法；银行存款用账单；实物包括是滴盘点和技术推算；往来

款项采用发函询证的方式 

 

第二十五章  财务会计报告 

财务会计报告 财务会计报告=会计报表+会计报表附注+财务情况说明书+其他应当在财务会计报告中披

露的相关信息和资料 

会计报表 资产负债表 内容 反映企业在某一特定日期财务状况的报表 

格式 主要有报告式和账户式（我国采用）两种格式 

利润表 内容 反映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经营成果的报表 

格式 多步式（我国采用，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和单步式 

现金流量表 内容 会计期间现金和现金等价物流入和流出情况的报表 

格式 投资活动、筹资活动、经营活动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用矩阵形式列示，反映股东权益在年度内的变化情况 

 

第二十六章  法的一般原理 

法的本质 ①阶级性；②国家意志性；③物质制约性；④社会规范性 

基本特征 ①特殊社会规范；②国家制定或认可；③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④由国家强制力保证；⑤具

有普遍性、统一性和权威性 

法律渊源 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地方性法规（地方人大）➡规章（行政部门）➡国际条

约或协定➡司法解释 

 

法律规范 概念 是法律条文的内容，法律条文是法律规范的文字表达形式 

逻辑构成 假定+处理（可为模式、义务模式或者勿为模式）+结构（肯定或者否定） 

种类 按照内容 授权性规则和义务性规则 

按确定性程度 确定性规则、委任性规则和准用性规则 

按当事人自主调整 分为强行性规则和任意性规则 



 

法律关系 分类 性质 宪法法律关系、民事法律关系、行政法律关系、刑事法律关系、经

济法法律关系等 

按照确定标准 绝对法律关系和相对法律关系 

是否违法 调整性法律关系（不需要法律制裁）和保护性法律关系（法律制裁

调整） 

构成 主体、客体（①物；②行为劳务；③人格利益；④智力成果）和内容（权利和义务） 

变动 法律行为（表意行为）和法律事件（与人的意志无关） 

 

法的制定 准备阶段➡确立阶段（核心阶段）➡完备阶段（规范性方法包括①法律清理②法律汇编③法

律编纂） 

法律实施 法的执行➡法的适用➡法的遵守➡法律监督 

法律解释 立法解释 全国人大常委会 相互关系 立法解释是行政解释和司法解释的基

础；，立法解释的效力最高 行政解释 国家行政机关 

司法解释 国家最高司法机关 

 


